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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三○六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
 

壹、時間：九十三年四月五日下午二時十分 

 

貳、地點：本校第三會議室 

 

參、主席：曾校長憲政 紀錄：陳文正 

 
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簿 

 

伍、宣讀九三○五次行政會議紀錄 
裁示：紀錄確定。 

   

陸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教務處 

一、大學推甄考試將於 4 月 9 日進入第二階段，共計有 234 位考生申請本

校通過，請初教系、幼教系、美教系與音教系協助相關事宜。 

二、碩士班監考會議謹定於 4 月 12 日（星期一）4 點 10 分，於第三會議

室，請轉知監考老師出席。 

三、本校碩士班今年共計 1,151 位考生報考，將於 4 月 17、18 日舉行考

試，屆時麻煩各系協助監考。 

四、上述報告皆須總務處支援，諸如校園停車及當天交通指揮，於此一併

致謝。 

五、93 年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「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」，本

校共有初教系、自然系、社教系、語教系、體育系及特教系 11 名學

生提出申請。 

六、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獎助要點」修正條文對照

表（如附件一），本要點業於本校 92 年 12 月 15 日第九二二二次行

政會議修正通過，修正後之要點已奉簽准即日起實施。 

七、本校第一屆「金竹獎」資訊融入教學教案教材競賽，已於 4 月 1 日（星

期四）辦理完畢。本競賽歷經初審、複審及決賽三個階段，決選出

前三名共六隊（第一名一隊、第二名二隊及第三名三隊）及佳作十

隊。感謝美教系張全成老師、葉俊顯老師、初教系廖遠光老師、何

秀珠老師、林紀慧老師、計惠卿老師、社教系李文政老師、音教系

陳淑文老師、體育系張俊一老師、語教系陳淑娟老師、自然系巫俊

明老師、許春峰老師、數學系蔡文煥老師、幼教系鐘梅菁老師協助

評審、電算中心協助支援軟硬體設備及同學們踴躍參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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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示：第六點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獎助要點」修正

通過。93.4.5 前已提出申請者適用舊辦法；93.4.5 後提出申請者適用

新辦法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學務處 

一、3 月 25 日實施一、二、三年級學生宿舍（九十三學年度住宿）抽籤

作業，共有男生 352 人，女生 894 人參加抽簽，目前正辦理相關作

業。 

二、研究生宿舍抽籤作業，將於 4 月份辦理申請宿舍床位登記，5 月 6

日抽籤。研究生宿舍總床位 28 床位，故申請資格為研一一般生，在

職生不得申請，並依男女生登記抽籤人數比例分配床位。 

三、4 月 1 日下午學務處偕同總務處人員至研究生宿舍勘查，研議增加床

位、衛浴設備及作評估等。 

四、3 月 25 日及 4 月 1 日完成藥物濫用防制宣導課程，共有大四學生 420

人參加，秩序良好。 

五、學生生活輔導－突發事件計有 14 件（2 月 3 日~3 月 18 日），內容

如下： （一）車禍 2 件；（二）運動傷害 2 件；（三）疾病照料 5

件；（四）意外傷害 1 件；（五）校外賃居騷擾 1 件；（六）校外

租賃地遭竊 1 件；（七）生活照顧 1 件；（八）校外搶劫 1 件。感

謝教官、導師及系主任協助，學務處已加強宣導並教導學生防護因

應之道，並函至相關單位協助學生租賃地巡邏查察。 

六、九十三年度急難助學金（一至三月份），計補助貳拾萬玖仟元，共

12 人次（國研所 1 人、初教系 7 人、美教系 2 人、幼教系 1 人、體

育系 1）。 

七、本學期需關懷學生有 174 位，在軍護同仁、導師、系主任協力輔導

下，和上學期關懷度相比較，其中高度關懷學生由 16 員降至 8 員（減

少 8 員），中度關懷學生由 61 員降至 47 人（減少 14 員），輕度升

至中度 1 人，中度升至高度 1 人（原因是學生罹患心臟病開刀），

顯見輔導已發揮功效，仍賡續請相關單位、導師、系主任協助。 

八、3 月中旬舞蹈社參加全國舞蹈比賽榮獲大專團體乙組優等、國樂社及

口琴社參加全國學生音樂比賽，分別榮獲大專團體 A 組室內絲竹優

等及大專團體 B 組口琴優等。 

九、系際盃男、女籃球賽預定賽至 4 月 9 日，敬請各系主任蒞臨加油、

指導，期望各系皆有佳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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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4 月 7 日下午 6 點 30 分，吉他社於講堂甲舉辦「2004 校園民歌演唱

會」；花格子 POP 社預定 4 月 5 日至 4 月 9 日於行政大樓川堂舉辦

「第四屆九校（本校、交大、市北師、國北師、北護、長庚、元智、

德明及明新）聯合展覽」，屆時敬請各主任蒞臨指導。 

補充報告：4 月 8 日下午 4:10 學自會舉辦學生意見座談會，將會另外發

開會通知邀請相關師長參加。 

 

裁示：學生意見座談會各單位請先就學生書面意見預做準備，如覺得無法

獨立完成需額外投入資源才可完成之部份，務必先與學校作溝通。

如做得到的則可當場給予承諾，如做不到的則可做規劃以便日後完

成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總務處 

一、針對各單位經管多餘之堪用設備運用，保管組已於總務處網頁建置

「堪用設備流通站」資訊平台，各單位請將資料送保管組上載流通

站，便於有需求之單位儘速獲得設備移轉使用，以期本校對堪用設

備能物盡其用。 

二、本校講堂甲已更新完成音響、舞台燈光設備及音控室整修等工程，

並特別感謝音樂系高主任及鄭老師撥冗至講堂甲指導；另講堂甲、

乙、丙已裝置新購單槍投影機設備，歡迎各單位多加利用。 

三、為增修本校館舍及活動場地外借收費辦法，總務處已於 3 月 29 日函

請各單位提供可增加外借之活動場地、收費金額及有關事項等意見

調查表，並於四月卅日前逕送保管組彙整，俾利辦理條文增修作業。 

四、體育健康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地區鑽探部份已於 93 年 4 月 1 日施工，

預計 93 年 4 月 5 日完成。 

五、語教系館二樓女生廁所整修工程已於 93 年 4 月 1 日完工，現門面與

內部設施已煥然一新，請多加利用。 

六、綜合大樓前面汽車停車場已完成樹木植栽，以改善校園景觀及綠化

美化問題。 

七、新竹市政府來函，若本校遷校香山案無法繼續辦理，請向內政部申



 

 ４ 

請撤銷徵收計畫。校長與總務處同仁分別已於 93 年 3 月 31 日與 4

月 2 日拜訪市府地政局長，商討如何保留部份香山校區土地，以利

未來擴增為本校第二校區事宜。 

 

裁示：第七點對如何爭取香山校區土地，以利未來擴增為本校第二校區事

宜，請大家提供意見。 

 

報告四 報告單位：進修暨推廣部 

一、九十三學年度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（學校行政、輔

導教學、音樂教學、語文教學、美勞教學及數理教育數學組六班）及

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（教育行政及造形藝術二班）業經教育部核定

辦理招生，訂於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報名，5 月 16 日辦理考試，屆

時仍請各單位協助辦理。 

二、本校接受台灣省照相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委託辦理 93 年度「照相職

類企業訓練講師研習進階班」，已順利於 3 月 28 日辦理完竣，感謝

授課教師及相關單位之協助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五 報告單位：圖書館 

一、資料庫之教育訓練推廣課程：本館將於 4 月 9 日(五)下午 2:00 - 4:00

於本館五樓非書資料區，舉辦 PsycArticle 及 PsycINFO 資料庫之

教育訓練推廣課程，敬請師生踴躍參加。 

二、為配合學生期中考需求，圖書館延長開館時間如下，因考量本館人力

問題，故延長時段不提供借還書服務(欲還書者可利用還書箱)，僅提

供閱覽服務。 

(一) 4 月 12 日至 30 日為期 3 週，每週一至週五，原開館時間為

8:00 至 22:00，延長開放圖書館一至二樓閱覽區域至 22:30，

以供學生讀書。 

(二) 4 月 18 日(星期日)，由原訂開館時間 14:00 至 22:00，更改

為 10:00 至 22:00，提早開館 4 小時。 

三、與本館有互換借書證的圖書館，3 月份起，增加一所國立科學工業園

區實驗高級中學圖書館，該館館藏量約計 7 萬多冊，館藏特色為兒童

及青少年中英文讀物為主，可提供作為全校師生教材之參考資料，欲

借用者可至本館借用該所學校之借書證至該館借書；另外，本館與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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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互換借書證，已由原數量 10 張增加為 50 張，歡迎全校師生多加利

用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六 報告單位：體育系 

4 月 16 日晚上 7：00 在體育館舉行 93 級體育表演會，歡迎全校師生屆時

蒞臨參觀指教。 

 

裁示：體育表演會請考量邀請認識的國小校長、主任參加，以增進其對本

校學生的認識與瞭解。 

 

報告七 報告單位：體育室 

一、本校將於 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承辦大專排球聯賽複賽，對排球有興

趣的師長們歡迎到體育館觀賞比賽。 

二、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舉辦足球裁判講習，桃、竹、苗區國小教師及

本校學生均可參加。 

三、大專盃籃球聯賽本校男子籃球隊榮獲乙組第四名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八 報告單位：秘書室 

一、本校各單位 92 學年度工作計畫進度彙總表請參閱附件二。 

二、本校各單位計畫執行明細表國科會計劃請參閱附件三。 

三、本校各單位計畫執行明細表建教合作計劃請參閱附件四。 

四、各單位 92 學年度 4 月 5 日至 5 月 2 日活動總表請參閱附件五。 

五、上述各項資料若有增修，請通知本室更正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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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臨時報告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實輔處 

一、學校很多老師會帶學生至小學參觀，請要求學生於接洽時要注意禮

貌，並且不要集中在某些學校，以避免造成學校困擾。 

二、請總務處於增修本校館舍及活動場地外借收費辦法時，考慮列入校友

優惠條文。 

 

裁示：一、請教務處或實輔處發函所有老師，調查本校老師在授課中是否

有到校外國小參觀教學，據以研擬相關因應措施。 

二、請許處長寫一封信致全校老師，讓老師瞭解目前發生的一些狀

況及困擾，請不要由學生自行接洽教學參觀事宜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音教系 

一、今晚 7:30 在音樂系演奏廳有大四音樂會，歡迎踴躍參加。 

二、4 月 9 日至 4 月 21 日是今年音樂系同學的畢業音樂會，歡迎參與。 

三、4 月 12 日下午 4:10 在音樂館演奏廳邀請著名鋼琴技師說明鋼琴相關

問題，歡迎參加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人事室 

一、本校差勤電腦化管理系統已於早上完成採購程序，屆時將辦理一系列

教師訓諫，敬請踴躍參加。 

二、人事室規劃在七月份辦理自強活動，目前規劃三個路線，一為墾丁四

重溪三天，二為溪頭九族文化村二天，三為花蓮三天，將辦理意見調

查，敬請轉知同仁踴躍投票，將依得票數最高之行程辦理。 

三、有關本校同仁辦理汽車保險事宜將刊登於人事簡訊中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四 報告單位：會計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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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校務基金經常收支截至三月份執行情形如下： 

（一）業務收入實收數 201,590,586 元，預算數 218,668,000 元，

執行率 93.2%。 

（二）教學成本與費用，實付數 156,693,373 元，預算數 166,726,000

元，執行率 95.15%。 

（三）業務外收入實收數 9,869,270 元，預算數 8,746,000 元，執

行率 112.84%。 

（四）業務外費用實付數 145,957 元，預算數 1,713,000 元，執行

率 8.53%。 

（五）本校剩餘 54,620,626 元。 

二、購建固定資產計畫累計分配數 3,000,000 元，實際執行數 756,496

元，執行率 25.21%，請各單位於 4 月 15 日前將已分配之擬購置設備

提出請購單，儘速執行採購。 

 

裁示：各單位擬購置之設備已確定者，請儘速於 4 月 15 日前提出請購，

尚未決定者，請審慎考慮後儘速提出請購。 

 

捌、提案事項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增訂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教師藝能科展演活動獎助辦法」，草案內

容如附件六，提請討論。  

說明：一、為鼓勵本校教師從事藝能科專業研究，提昇專業展演水準。 

二、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獎助要點」

中並未對教師從事藝能科專業研究獎助予以規範，特增訂本

辦法。 

 

決議：一、本案辦法名稱修正為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教師藝術展演活動補

助辦法」。 

二、本案修正後通過，文字部份授權教務處修訂。 

 

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本校考績（核）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條文修正一案，請  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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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一、銓敘部 92 年 4 月 11 日函送考試院新修正之考績委員會設置要

點規定，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，自當年 7 月 1 日起至次年 6

月底止。 

      二、查本校考績（核）委員會設置要點所訂之委員任期為自當年 8

月 1 日起至次年 7 月 31 日止。 

      三、為符合考試院修正後條文之規定，擬配合修正本校考績委員會

委員任期期限。 

      四、本校九十二學年度考績（核）委員會委員之任期，擬配合縮短

為 11 個月（92 年 8 月 1 日至 93 年 6 月底止）。 

      五、檢附本校考績（核）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（如附件

七）及考試院修正後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條文內容

（如附件八）各一份。 

 

決議：本案本校考績（核）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條文修正通過，並自

93.8.1 起實施。 

 

玖、校長指示事項 

一、 大學術科考試應如何辦理請思考清楚，研究較好的處理方式。 

二、 大學推甄申請本校只有四個系辦理，另外六個系是否要參加，有何

困難，要如何辦理，請大家考量。 

 

拾、散會 

 
 


